
绿岛湖院区试运行阶段电视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绿岛湖院区试运行阶段需采购55英寸LED电视机108台。
二、产品需求：

	序号
	品牌
	规格型号
	屏幕规格
	屏幕分辨率
	刷屏率
	运行内存
	存储 内存
	机架
	单价（元）

	1
	
	
	55 英寸
	4K

（3840×2160）
	120Hz
	≥2GB
	≥32GB
	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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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供货范围为55英寸LED电视机，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需求表内的参数，以实际采购产品为准。

2、所提供不同品牌、规格型号/相同品牌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数量不小于3种。
3、根据医院使用实际需要，在合同商品总量范围内，可采用不定期、不定量供货方式。

4、本报价应包含本项目采购清单的所有内容，费用已包含产品购置、运输、搬运、安装、人工、电视机架（座架/挂墙架）、税金等一切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
三、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提供符合产品需求表中要求的国内一线品牌产品（如：TCL、海信、创维、小米、长虹等）。
2、产品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合格产品，来源渠道合法；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破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及安全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采购人随机抽查产品的出厂证明或产品合格证明。

3、产品质量与能效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和行业产品质量标准，实行产品质量三包（包质量、包退、包换）。整机保修1年，主要零件显示屏保修3年。
4、因生产厂家停产造成的缺货或断货，成交供应商无法供应的产品，征得采购方同意后，可以用优于或等于同质量的产品代替（提供生产厂家停产的证明材料及替代产品质量等于或优于原产品的依据），价格不变。

四、商务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可递交三证合一的《企业营业执照》)。

2、供应商（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在近三年内（自谈判邀请函发出之日起往前推三年）参与全国政府采购活动中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3、供应商须在佛山市内设有稳定可靠的售后服务机构。保修期内接到保修通知时，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4、供应商在收到采购方订单后，3天内交货，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可协商送货时间；供应商应在约定的时间内将符合采购方要求的货品如数送到采购方指定地点；除客观不可抗力情况外，供应商不得推迟送货。如确需延迟送货的，供应商应告知采购方并征得采购方同意。

5、采购方在验收货品时，如发现货品的型号、规格、品牌、质量等不符合要求时，供应商应无条件退货或换货。

6、报价方式为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目的地价格，均涵盖报价要求之一切开支费用，包括全额含税产品购置、运输、搬运、安装、人工、电视机架（座架/挂墙架）、税金等一切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

7、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下单供货时的市场价低于合同商品价的，按市场价结算。
8、本项目付款方式按供货批次一次性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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